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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銀人壽團體一年定期重大燒燙傷分級給付附加條款 
給付項目：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附加條款的構成 

第一條 

本臺銀人壽團體一年定期重大燒燙傷分級給付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依要保人申請，經本

公司同意，附加於臺銀人壽團體一年定期傷害保險訂定之。 

本附加條款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

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的給付 

第二條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重大燒燙傷程度保險金給付表」（詳

附表）所列重大燒燙傷程度之一者，本公司給付「重大燒燙傷保險金」，其金額按本附加條款該被保

險人保險金額乘以該表所列之給付比例計算。 

被保險人因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附表所列二項以上重大燒燙傷程度時，本公司僅給付較嚴重項目的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保險給付的限制 

第三條 

本附加條款之「重大燒燙傷保險金」給付次數以一次為限，本公司給付「重大燒燙傷保險金」後，該

被保險人之本附加條款效力即行終止。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的申領 

第四條 

受益人申領「重大燒燙傷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重大燒燙傷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三、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受益人申領「重大燒燙傷保險金」時，本公司基於審核保險金之需要，得徵詢其他醫師之醫學專業意

見，並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因此所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受益人的指定 

第五條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本公司給付「重大燒燙傷保險金」時，應以受益人直接申領為限。 

被保險人身故時，如本附加條款保險金尚未給付或未完全給付，則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該部分

保險金之受益人。 

前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
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
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
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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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重大燒燙傷程度保險金給付表 

重大燒燙傷 

對照等級 
項別 重大燒燙傷程度﹝以下簡稱燒傷﹞ 

保險金額 

給付比例 

第一級 
一 

二 

體表面積70%以上之三度燒傷。 

體表面積80%以上之二度燒傷。 

100% 

第二級 

三 

四 

體表面積50%-69%之三度燒傷。 

體表面積60%-79%之二度燒傷。 

75% 

第三級 

五 

六 

七 

體表面積30%-49%之三度燒傷。 

體表面積40%-59%之二度燒傷。 

臉及頭之燒傷，深部組織壞死﹝深三度﹞，伴

有身體部位損害及合併五官功能障礙者。 

50% 

第四級 

八 

九 

體表面積10%-29%之三度燒傷。 

體表面積30%-39%之二度燒傷。 

35% 

第五級 

十 

十一 

體表面積20%-29%之二度燒傷。 

眼及其附屬器官之燒傷且治療180日後矯正

後視力永久在萬國視力表0.05以下及合併五

官功能障礙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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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註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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